附件1

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核材料目录

    一、培训基地审核材料目录
[bookmark: _GoBack]（一）2016年-2018年参加安徽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补考人员：身份证（原件审核后退还本人，复印件盖章后上报）。
（二）首次报考培训学员：省级项目、中央项目学员需审核下列（1）-（5）项材料；并轨试点学员需审核（1）、（4）、（5）项材料；衔接认定学员需审核（1）、（4）-（6）项材料。
（1）身份证（原件审核后退还本人，复印件盖章后报送省级复审）；
（2）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登记手册（原件，审核后退还）；
（3）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手册（原件，审核后退还）；
（4）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审核后退还本人，复印件盖章后报送省级复审）；
（5）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审核后退还本人，复印件盖章后报送省级复审，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需含编码、执业地点、执业范围和变更注册记录），或已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成绩单（原件审核后退还本人，复印件盖章后报送省级复审，申请合格证书时需补报医师执业证书）；
（6）安徽医科大学、蚌埠医学院、皖南医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省2015年以前入学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认定结果证明》（原件审核后退还本人，复印件盖章后报送省级复审）。
并轨试点学员、衔接认定学员必须由培养院校第一附属医院作为报名基地并负责初审，否则视为无效。

